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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股票数量及价格  

发行股票数量：12,942,041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股票价格：27.26元/股  

二、新增股票上市安排  

股票上市数量：12,942,041 股   

股票上市时间：2016 年 12 月 9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新增股份上市首日公司股价不除权，股

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三、新增股票的限售安排 

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向杨军、许桂琴、乐教融智、张少华、嘉汇金源、朱鹏、王彬彬发行股

份的数量为 12,942,041 股，其中，向杨军、张少华、许桂琴、朱鹏、王彬彬发

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该

部分资产认购的科大讯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向乐教融智、

嘉汇金源发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四、股权结构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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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上市公告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法定代表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公告

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各参与方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

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四、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五、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

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责。 

六、请全体股东及其他公众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本次交易的全部信息披露文

件，以做出谨慎的投资决策。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及时披露相关信

息提请股东及其他投资者注意。 

七、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书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

交易的实施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仔细阅读《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全文及其他相关文件，

该等文件已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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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公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上市公司/本公司/科大讯飞 指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

代码：002230 

乐知行/标的公司/目标公司 指 
北京讯飞乐知行软件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北京乐知行

软件有限公司”） 

交易标的/标的资产 指 北京乐知行软件有限公司 100%股权 

交易对方 指 

杨军、许桂琴、北京乐教融智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张少华、北京嘉汇金源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朱鹏、王彬彬 

认购对象 指 
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创毅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赛特投资 指 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创毅投资 指 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乐教融智 指 北京乐教融智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嘉汇金源 指 北京嘉汇金源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本次交易/本次重组 指 

科大讯飞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乐

知行全体股东所持乐知行 100%股权；同时，科大讯飞向

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京创毅投

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

份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 
指 

科大讯飞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

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乐知行 100%股权 

本次配套融资 指 

科大讯飞向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2 名特定投资者以

定价的方式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 
指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补偿协议》 指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盈利补偿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 指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赛特投资、创毅投资签署

的《股份认购协议》 

评估/审计基准日 指 为实施本次交易而对标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所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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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准日，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股权交割日 指 

自标的资产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的约定完成过户至科大讯飞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之日 

报告期 指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 1-6 月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国元证券/独立财务顾问 指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普会计师/华普天健会计

所/审计机构/华普天健 
指 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天禾律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中联国信 指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公告书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是

由于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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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标的为乐知行 100%的股权，交易包括两部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的生效和实施是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生效和实施的前提条件，最终募集配套资金的完成情况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交易行为的实施。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经科大讯飞与交易对方协商，杨军、张少华等 7名交易对方将合计持有的乐

知行 100%股权作价为 49,595.00 万元，上市公司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其中，发行股份 12,942,041 股、支付现金

143,149,962.34元，具体金额及发行股份数如下表所示： 

序

号 
交易对方 

持有乐知行

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合计（元） 

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元） 股份支付（股） 

1 杨军 50.00% 247,975,000.00 71,574,994.80     6,471,020  

2 张少华 11.50% 57,034,250.00 16,462,237.90     1,488,335  

3 乐教融智 10.00% 49,595,000.00 14,314,998.96     1,294,204  

4 许桂琴 9.50% 47,115,250.00 13,599,243.56     1,229,494  

5 朱鹏 7.50% 37,196,250.00 10,736,249.22       970,653  

6 嘉汇金源 7.00% 34,716,500.00 10,020,493.82       905,943  

7 王彬彬 4.50% 22,317,750.00 6,441,744.08       582,392  

合计 100.00% 495,950,000.00 143,149,962.34 12,942,041 

注：以上股份计算至个位，已考虑四舍五入，交易双方对上述股份数量的计算均不持异

议。 

本次收购完成后，乐知行成为科大讯飞的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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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科大讯飞向特定对象赛特投资、创毅投资分别发行 5,502,567股、5,502,567

股股份，共计 11,005,134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30,000.00 万元，不超过

本次交易总额的 100%。本次交易募集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支付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补充乐知行流动资金、产业并购资金等。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

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为的

实施。 

二、本次股份发行的具体情况 

（一）发行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 1.00元。 

（二）发行方式 

本次交易采取非公开发行方式。 

（三）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为：杨军、张少华、乐教融智、

许桂琴、朱鹏、嘉汇金源、王彬彬。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认购方式为：杨军、张少华等 7名交易

对方将合计持有的乐知行 100%股权作价 49,595.00 万元，上市公司将以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 

上述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杨军基本情况 

姓名 杨军 

性别 男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11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1010819700110**** 

家庭住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信息路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中关村软件园8号楼

311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张少华基本情况 

姓名 张少华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108119820217**** 

家庭住址 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8 号

楼 311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3）北京乐教融智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乐教融智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9月 23 日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8号楼三层 311B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8号楼三层 311B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军 

出资额 3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58356810D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4）许桂琴基本情况 

姓名 许桂琴 

性别 女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12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3060619460416**** 

家庭住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纬九路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中关村软件园 8号

楼 311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5）朱鹏基本情况 

姓名 朱鹏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13240219781024**** 

家庭住址 河北省涿州市双塔区甲秀路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8 号

楼 311 室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6）北京嘉汇金源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嘉汇金源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5 年 9月 23 日 

公司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8 号楼三层 311A 室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 号中关村软件园 8号楼三层 311A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杨军 

出资额 3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3583568375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项目投资；投资咨询；资产管理 

（7）王彬彬基本情况 

姓名 王彬彬 

性别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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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 22020419801123**** 

家庭住址 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南区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旗建材城东里富力桃园

C11-2-2103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无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为赛特投资、创毅投资等 2名特定投

资者。上述对象以现金方式认购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股份。 

上述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如下： 

（1）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宁波赛特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4 年 7月 9 日 

公司住所 宁波鄞州区泰安中路 466 号汇港大厦 601-1 室 

办公地址 宁波鄞州区泰安中路 466 号汇港大厦 601-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宁波赛伯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20,01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308989038G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股权投资，股权投资咨询业务 

（2）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名称 南京创毅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11 年 11月 8 日 

公司住所 南京市雨花台区宁双路 18 号（沁恒产业园内） 

办公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 号 E 世界财富中心 A 座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创毅无限（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 88,5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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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100585058530D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四）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

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

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本次交易中，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 年 5 月 10 日）。本次交易的市场参考价为定

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为 30.40元/股。本次股票发行价

格为不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即 27.36 元/股。鉴于公司股票停牌起始日至定

价基准日期间，公司实施了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 元（含税）的利润分

配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相应调整为 27.26 元/股。 

2、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公司本次配套募集资金股票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6年 5月 10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股票发行价格为 27.26

元/股，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

25.51元/股（除息后）。 

（五）发行数量 

本次交易包含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部

分。 

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经科大讯飞与交易对方协商，杨军、张少华等 7名交易对方将合计持有的乐

知行 100%股权作价为 49,595.00 万元。上市公司将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向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其中发行股份 12,942,041 股，支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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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49,962.34元。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通过定价发行方式分别向赛特投资、创毅投资发行 5,502,567 股、

5,502,567 股股份，共计 11,005,134 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30,000.00 万元。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作价的 100%。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后，

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持有的股份将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84%。 

（六）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1、杨军、张少华、许桂琴、朱鹏、王彬彬承诺： 

（1）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份（若在其实际转让上市

公司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为的，则其实际可转让股

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

时间不足 12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科大讯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内不转让。 

（2）在此基础上，就各方各自所获锁定期为 12个月的对价股份，其应按照

第一期 30%、第二期 30%、第三期 40%的比例进行解禁。解禁日期分别为发行上

市日（且前一年度审计报告已出具）后满 12、24、36个月之次日。 

第一期解禁前提条件为乐知行 2016 年度的实际盈利数达到或超过盈利补偿

约定的净利润承诺数；第二期解禁前提条件为乐知行 2016及 2017年度的实际盈

利数合计达到或超过盈利补偿约定的净利润承诺数；第三期解禁的股份数量为扣

除 2018年业绩补偿的股份数量及资产减值补偿的股份数量之后的股份数量。 

（3）未经科大讯飞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约定的业

绩补偿期间以及业绩补偿期限届满时至减值补偿实施完毕前不设置质押等担保

权利。 

（4）本次交易中发行的科大讯飞新增股份的限售期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的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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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乐教融智、嘉汇金源承诺： 

（1）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拥有的该等新增股份（若在其实际转让上市

公司股份前，上市公司发生转增股本、送红股等除权行为的，则其实际可转让股

份数将进行相应调整）。 

若截至其取得本次交易对价股份时，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

时间不足 12个月的，该部分资产认购的科大讯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内不转让。 

（2）未经科大讯飞书面同意，对在本次交易中获取的新增股份在约定的业

绩补偿期间以及业绩补偿期限届满时至减值补偿实施完毕前不设置质押等担保

权利。 

（3）本次交易中发行的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的限售期最终由公司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主管部门审核的要求确定。 

3、配套融资部分的股份锁定 

本次交易采取定价方式向赛特投资、创毅投资等 2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股票，本次向特定投资者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七）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份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八）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的发行对象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截至 2016年 6月 30日，公司总股本为 1,293,772,444股。在本次交易中，

杨军、张少华等 7 名交易对方将其持有的乐知行 100%股权作价 49,595.00 万元

出售给科大讯飞。科大讯飞将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 12,942,041 股及支付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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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149,962.34 元。此外，科大讯飞向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赛特投资、创毅

投资定向发行 11,005,134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将新增发行股份 23,947,175股（考虑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股份）,

交易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发行股数

（股）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刘庆峰等一

致行动人 
254,103,360 19.64% - 254,103,360 19.28% 

中国移动通

信有限公司 
179,198,533 13.85% - 179,198,533 13.60% 

杨军 - - 6,471,020 6,471,020 0.49% 

张少华 - - 1,488,335 1,488,335 0.11% 

乐教融智 - - 1,294,204 1,294,204 0.10% 

许桂琴 - - 1,229,494 1,229,494 0.09% 

朱鹏 - - 970,653 970,653 0.07% 

嘉汇金源 - - 905,943 905,943 0.07% 

王彬彬 - - 582,392 582,392 0.04% 

赛特投资 - - 5,502,567 5,502,567 0.42% 

创毅投资 - - 5,502,567 5,502,567 0.42% 

其他 860,470,551 66.51% - 860,470,551 65.30% 

合计 1,293,772,444 100.00% 23,947,175 1,317,719,619 100.00%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根据科大讯飞 2015年度审计报告、2016年 1-6月财务报表及经华普天健审

阅的《备考审阅报告》（会审字[2016]4465 号）,本次发行前后公司主要财务数

据比较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6 月实现

数 

2016 年 6 月 30 日

/2016 年 1-6 月备考

数 

增幅 

总资产 9,275,782,111.89 9,807,593,535.82 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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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405,721,262.28 6,743,184,289.30 5.27% 

营业收入 1,462,110,305.43 1,539,386,315.06 5.29% 

营业利润 206,607,966.98 194,619,712.75 -5.80% 

利润总额 284,998,419.31 274,414,027.04 -3.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56,096,339.67 244,956,901.37 -4.3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20 0.19 -5.00%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实现数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备考数 
增幅 

总资产 8,390,341,360.23 8,953,726,707.40 6.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6,267,734,453.11 6,616,336,918.43 5.56% 

营业收入 2,500,799,130.07 2,720,714,574.15 8.79% 

营业利润 297,748,299.88 314,464,387.48   5.61% 

利润总额 464,541,668.19 488,041,078.13   5.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25,294,489.51 444,715,341.98   4.5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4 0.36 5.88%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资产规模、净资产规模、收入规模有所增加，

通过收购标的公司，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抗风险能力得到进

一步提升，有利于保护上市公司股东利益。 

四、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中，不包含本公司本次交易前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因此本次发行不会导致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量发生变动。 

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前，刘庆峰等 15 位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19.64%的股权，为本

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后，上述一致行动人将持有

公司 19.28%的股权，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杨军、张少华等 7名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科大讯飞之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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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对象赛特投资、创毅投资与科大讯飞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证券法》、《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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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发行涉及的审议、批准程序 

1、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5 月 7 日，乐教融智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2016 年 5 月 7 日，嘉汇金源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2、交易标的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5 月 7 日，乐知行股东会审议通过杨军、张少华、许桂琴、朱鹏、

王彬彬、乐教融智、嘉汇金源向科大讯飞转让其合计持有的乐知行 100%股权。 

3、科大讯飞的决策过程 

2016 年 5 月 7 日，科大讯飞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

易相关议案。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及认购对象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股份认购协议》。 

2016 年 5 月 30 日，科大讯飞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相关议案。 

4、证监会的核准程序 

2016年 11月 2日，科大讯飞收到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科大讯飞股份有

限公司向杨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6]2474 号），本次交易获得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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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乐知行依法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了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于2016年11月18日核准了乐知行的变

更申请并换发了新的《营业执照》。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乐知

行的股东由杨军、许桂琴、乐教融智、张少华、嘉汇金源、朱鹏、王彬彬变更为

科大讯飞，科大讯飞持有乐知行100%的股权。 

2016 年 11 月 23 日，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2016]5037号《验资报告》:截至 2016 年 11 月 22 日止，杨军、许桂琴、乐

教融智、张少华、嘉汇金源、朱鹏、王彬彬等 7名发行对象作为出资的股权均已

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科大讯飞已收到上述 7名发行对象缴纳的新增注册资

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2,942,041 元，新增股本占新增注册资本的 100%。新增

股份每股面值 1元，发行价格为 27.26元/股，发行总价为 352,800,037.66 元，

相应增加股本 12,942,041元，增加资本公积 339,857,996.66 元。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科大讯飞已合法取得标的

资产的所有权。  

（二）相关债权债务的处理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乐知行 100%股权，本次交易不涉及相关债权债务的

处理。  

三、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办理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科大讯飞已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新增股份登记申请。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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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9 日，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根据深交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规

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是否存在差异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科大讯飞已针对本次交易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本次发行股份及购买资产实施

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包括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相关

盈利预测）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五、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

的调整情况 

2016年10月16日，科大讯飞董事会收到公司董事胡宏伟先生提交的书面辞职

申请。胡宏伟先生因个人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辞职后胡宏伟先生将不

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胡宏伟先生的辞

职未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其辞职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行，辞

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本次交易前，乐知行未设董事会，杨军担任乐知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监事

由纪惠译担任。本次资产过户完成后，乐知行设立董事会，成员为吴晓如、杨军、

钟锟，其中，吴晓如担任乐知行董事长；乐知行监事由周佳峰担任，总经理由杨

军担任。 

除上述变更情形外，本次交易期间，上市公司、乐知行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未发生更换或者调整的情况。  

六、重组实施过程中，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

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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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交易过程中，上市公司未发生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

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七、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相关协议及履行情况 

2016 年 5 月 7 日，科大讯飞与杨军等 7 名交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补偿协议》。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上述交易各方均依据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不存

在违反协议约定的情形。 

（二）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交易过程中，交易各方出具的承诺主要包括股份锁定及限售安排承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等。《科大讯飞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对上述承诺内容

均进行了详细披露。 

截至本公告书签署日，交易各方均履行了相关承诺，不存在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 

八、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相关情况  

根据《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科大讯飞尚需向赛特投资、创毅投资分别发

行5,502,567股、5,502,567股股份，共计11,005,134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总额

30,000.00万元，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相关股份登

记手续。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

提，最终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行

为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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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事项 

科大讯飞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已向乐知行的

交易对方支付了本次交易的第一期现金对价，即现金对价总额的25%，合计人民

币35,787,490.59元。科大讯飞尚需向交易对方支付现金对价总额的75%，即

107,362,471.75元。 

（三）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科大讯飞尚需向工商登记管理机关办理注册资本、公司章程等事宜的变更登

记手续，上述后续工商变更登记不存在无法办理完成的风险。 

（四）相关方需继续履行承诺 

本次交易过程中，相关各方签署了多项协议，出具了多项承诺，对于协议或

承诺期限尚未届满的，需继续履行；对于履行协议或承诺前提条件尚未出现的，

需视条件出现与否，确定是否需要实际履行。 

上述未尽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

重大风险。 

九、中介机构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结论性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科大讯飞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科大讯飞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

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

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

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涉及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得

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情形；本次重组相

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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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科大讯飞具备非公开发行股票及相关股份上市的基本条件，独立财务

顾问同意推荐科大讯飞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律师的结论性意见 

天禾律师认为：“科大讯飞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管理办法》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科大讯飞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本

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重组实施过程中，未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

情形，亦未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本次交易涉

及的相关协议和承诺均得到切实履行或尚在履行过程中，不存在违反协议约定或

承诺的情形；本次重组相关后续事项在合规性方面不存在重大障碍；本次交易相

关后续事项不存在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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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和上市时间 

一、本次新增股份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数量为12,942,041股。  

二、新增股份的证券简称、证券代码和上市地点  

证券简称：科大讯飞 

证券代码：002230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三、新增股份的上市时间  

本次新增股份的上市首日为2016年12月9日。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

规则的规定，上市首日本公司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仍设涨跌幅限制。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向杨军、许桂琴、乐教融智、张少华、嘉汇金源、朱鹏、王彬彬发行股

份的数量为 12,942,041 股，其中，向杨军、张少华、许桂琴、朱鹏、王彬彬发

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得转让，其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 12 个月的，该

部分资产认购的科大讯飞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向乐教融智、

嘉汇金源发行的股份自其认购的新增股份在法定登记机构登记于其名下并上市

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具体解锁数量为： 

单位：股 

股东姓名 
解锁数量 

上市日后 12个月之次日 上市日后 24个月之次日 上市日后 36个月之次日 

杨军 1,941,306 1941,306 2,588,408 

张少华 349,434 349,434 789,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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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桂琴 368,848 368,848 491,798 

朱鹏 271,782 271,782 427,089 

王彬彬 155,304 155,304 271,784 

乐教融智 1,294,204   

嘉汇金源 905,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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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持续督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监会《重组管理办法》、《财务顾

问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科大讯飞与国元证券在财务顾问协议中明确

了国元证券的督导责任与义务。 

一、持续督导期间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国元证券对科大讯飞的持续督导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

毕之日起，不少于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即督导期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之日起至

2017年12月31日。 

二、持续督导方式 

国元证券将以日常沟通、定期回访及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持续督导。 

三、持续督导内容 

国元证券结合科大讯飞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并募集配套资金当年和交易实

施完毕后的第一个会计年度的年报，自年报披露之日起15日内，对本次交易实施

的下列事项出具持续督导意见，向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予以公告： 

1、标的资产的交付或者过户情况； 

2、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3、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4、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5、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6、与已公布的交易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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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备查文件及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6]2474号《关于核准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向

杨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2、《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报告书》 

3、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

书》 

4、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大讯飞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

顾问核查意见》 

5、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 

6、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验资报告》会验字

[2016]5037号 

二、相关中介机构联系方式 

（一）独立财务顾问：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 

法定代表人：蔡咏 

电话：0551－62207307 

传真：0551－62207360 

联系人：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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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律师事务所：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地址：合肥市濉溪路278号财富广场B座东16楼 

机构负责人：张晓健 

电话：0551-62642831 

传真：0551-62620450 

联系人：张大林、刘倩怡 

（三）审计机构：华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机构负责人：肖厚发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联系人：张良文、郁向军、万文娟 

（四）资产评估机构：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A2座8层 

机构负责人：叶煜林 

电话：0551-68161612 

传真：0551-68161616 

联系人：何国荣、周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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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之签章页） 

 

  

 

 

 

 

 

 

 

 

 

 

 

 

 

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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